
苗栗縣大埔國小 113 學年度第 2 次特殊教育助理人員（時薪制） 

 甄選報名履歷表 
 

報考類別：□教師助理員（學前特；40 時/週） 准考證編號： 

( 相片黏貼處 ) 

姓 名  性 別  

身分證字號  
出 生 

年月日 
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電 子 信 箱  
聯 絡 

電 話 

住宅： 

行動： 

住          址  

主 要 工 作 經 歷 

(註明歷任職務之起迄日期) 

機關公司

行號名稱 
擔任職務 起 訖 日 期 主 要 工 作 內 容 

    

    

    

最 高 學 歷 畢業學校 

 
科系 

學位 

 

相 關 考 試 / 證 照 名 稱 

 
證件 

字號 

 

□原住民身分 

□身心障礙      (無者免付證明) 
兵 役 □ 役畢        □ 免兵役   (無者免付證明)  

是否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各款所列情事

之一者。 

□無 

□有，請敘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簡要自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報考人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上報名表各欄均詳實填寫無誤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切 結 書 



 

本人報名苗栗縣大埔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特殊教育助理人員甄選時，已詳閱甄選簡

章內容，茲切結下列事項： 

一、 所附證件正（影）本屬實。如經發現報名證件偽造、不實或不符規定，無異議由貴

校逕行解聘。 

二、 如為政府（私人）機關或公私立學校現職人員，應於應聘時同時檢具原服務機關

學校同意書，否則無異議由貴校依規定不予聘任。 

三、 如所附為外國學歷證件，經依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要點規定查證有不符或不予認

定情形時，無異議由貴校逕行解聘。 

 

此 致 

苗栗縣大埔國民小學 

 

 

切  結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住址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
 

 

苗栗縣大埔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特教助理人員甄選 

 

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申請書 
 

 

 應 考 人 姓 名 

    

  准考證號碼 

 

身 分 證 字 號 
 

出生年月日 
 

住 
   

址 
 

聯 絡 
 

電 話 
 

應 考 人 簽 章 
 

申 請 
 

日 期   年 月 日 

複查科目 面試 

注意事項： 

 
一、成績複查： 

依簡章複查日程，親自持身分證明文件至苗栗縣大埔國民小學申請複查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二、應考人複查成績不得為下列行為： 

（一）申請閱覽試卷。 

（二）申請為任何複製行為。 

（三）要求重新評閱。 

（四）要求告知各甄試委員及工作人員之相關資料。 

 


